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管防字〔2015〕4 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为了提高人防系统全体干部职工的忧患意识，做好防患

于未然，保证破坏性地震发生后的应急救灾工作统筹有备，

高效有序地进行，将灾害控制在最低限度，把损失降低至最

小范围，根据国务院《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》精神，结合我

办实际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破坏性地震发生后或破坏性地震预报发布后，立即

成立管城区人防系统抗震救灾指挥部，由李惠萍主任任指挥

长，分管副主任刘鹏才任副指挥长，其主要职责：组织指挥

本系统的抗震救灾工作，接受并完成市人防系统抗震救灾指

挥部及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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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区人防系统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

设在综合科，由分管领导王红英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成员

包括各科室主要负责人，其主要职责是：情况收集、信息传

递、联络协调、组织本系统干部职工开展自救互救和对贵重

物资器材、财务账册、档案和重要资料的保护和抢救，完成

本办指挥部交办的任务。 

三、破坏性地震发生两小时内，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召集

办公室全体成员会议，由指挥长或副指挥长通报震情、灾情

以及市、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指示，布置、安排本系统的抗

震救灾任务，落实各科室各部门的人员分工。 

四、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四小时内，本办积极联络人防应

急专业队伍迅速集合并及时上报区政府，以确保及时投入抢

险救灾工作中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五、组织专业人员对所辖人防工程进行排查，详细掌握

人防工程的损坏情况，并及时上报区抗震救灾指挥部。 

六、破坏性地震发生后或破坏性地震预报发生后，本办

指挥部办公室及抗震应急专业队要组织人员坚持昼夜24小时

值班，并安排力量加强对重点部位和重要目标的警卫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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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，防止事故放生。 

七、抢险队及时对排查出的险危工程采取相应措施，并

做好险危工程周围人员的疏散工作，防止次生灾害放生。 

八、破坏性地震临震预报发布后，指挥部及办公室要立

即组织本系统干部职工迅速、有序地转移到安全地带。与此

同时，也要将本系统的重要业务档案、财务账册、电脑资料

及贵重仪器设备、器材物品等安全转移。 

九、本预案适用于破坏性地震临震预报发布后或破坏性

地震发生后的应急阶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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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     2015年 3月 25日印发 


